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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邹人社发〔2017〕35 号

关于继续做好

2017 年稳岗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、各参保企业：

根据滨人社就[2017]3 号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 2017 年稳

岗补贴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渠道

符合条件企业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，向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企业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

申请稳定岗位补贴的，视为放弃申请资格。

各镇（街道）人社所按照要通知要求积极做好宣传，使

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都了解这一政策。

二、文件依据

化解产能严重过剩、淘汰落后产能、节能减排、主辅分

离、兼并重组等困难企业审核认定程序按照滨人社发

[2015]33 号文件执行。

其他企业申报具体程序按照滨人社发[2015]56 号文件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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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1、申请报告（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所属类型、

补贴项目、上年度期初期末职工人数、裁员人数和原因、稳

定岗位采取的主要措施及效果、劳动合同签订履行情况、失

业保险参保人数和缴费情况等）；

2、困难企业填写《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

表》（附件 1）原件一式 4 份；其他企业填写《稳定就业岗位

补贴申请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原件一式 4 份；

3、上年度正常减员情况资料（上年度社保增减员明细汇

总表、解除劳动合同人员花名册、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复印件）；

4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调整政策

和环保政策的有关证明；

5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6、上年度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证明及数额（包括上

年度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基数审核表盖章页、上年度企业

缴纳失业保险的缴费票据）；

7、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证明;

8、企业上年度稳岗补贴资金已支付凭证；

9、困难企业申报需要提供列入国家、省、市淘汰落后产

能、节能减排、主辅分离计划文件等。

四、审核认定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初审申报企业的有关材

料、表格，并将盖章后的《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请汇总表》（附

件 3）（一式二份）送市劳动就业办公室。



- 3 -

市就业办汇总整理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，

市局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及补贴金额，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门户网站上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

作日。县劳动就业处根据公示无异议的企业名单及补贴金额，

及时向财政部门申请资金。

联系人：赵丽霞 卢小花

联系电话：4266597

地址：邹平县财税劳动大厦 1006 房间

附件 1：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

附件 2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

附件 3：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请汇总表

附件 4：《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常见问题》

附件 5：《关于贯彻落实鲁人社发[2015]23 号文件进一

步明确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滨人

社发[2015]33 号）

附件 6：转发《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

岗位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（滨人社发[2015]56 号）

邹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7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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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
（ 年）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

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

开户银行 账号

上年末职工人
数（人）

上年末缴费
人数（人）

上年度职
工工资总
额（万元）

上年度缴费基
数总额（万元）

上年度人均
缴费基数
（万元）

当地执行
的上年度
在岗职工
平均工资
的 60%和

300%

上年度企业和
个人缴费总额

（万元）

上年度企业
缴费金额
（万元）

上年度个
人缴费金
额（万元）

上年度正常减
员人数（人）

上年度裁员
人数（人）

裁员比例
(%）

申请稳岗
补贴类型

兼并重组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淘汰落后
产能 节能减排 主辅分离
国务院、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企业行业

申
请
补
贴
项
目

补贴项目 人数（人） 金额（万元）

职工生活补助

社会保险补贴

转岗、技能提升培训补贴

申请补贴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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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申请意见

本企业承诺以上申报内容全部属实。稳岗补

贴将按规定用于职工生活补贴、缴纳社会保险

费、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，稳定本企业职工

队伍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： 企业（盖章） ：

年 月 日

参保地公共就业服

务机构审核意见

核定补贴金额占上年度企业及其职工缴

纳失业保险费的 %,补贴金额 万元。

负责人意见： （章）

年 月 日

参保地发改或

经信部门意见
负责人签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参保地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需填报一式四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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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
（ 年）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

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

开户银行 账号

上年末职工人
数（人）

上年末缴费
人数（人）

上年度职
工工资总
额（万元）

上年度缴费基
数总额（万元）

上年度人均
缴费基数
（万元）

当地执行
的上年度
在岗职工
平均工资
的 60%和

300%

上年度企业和
个人缴费总额

（万元）

上年度企业
缴费金额
（万元）

上年度个
人缴费金
额（万元）

上年度正常减
员人数（人）

上年度裁员
人数（人）

裁员比例
(%）

申请稳岗
补贴类型

□ 兼并重组 □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□节能减排
□主辅分离 □ 淘汰落后产能 □其他企业

申
请
补
贴
项
目

补贴项目 人数（人） 金额（万元）

职工生活补助

社会保险补贴

转岗、技能提升培训补贴

申请补贴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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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申请意见

本企业承诺以上申报内容全部属实。稳岗补

贴将按规定用于职工生活补贴、缴纳社会保险

费、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，稳定本企业职工

队伍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： 企业（盖章） ：

年 月 日
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

初审意见

核定补贴金额占上年度企业及其职工缴

纳失业保险费的 %,补贴金额 万元。

负责人签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需填报一式四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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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请汇总表

填报县区： 单位：元、人

序号 企业名称
申报稳岗

补贴类型

上年度缴

费总额

上年末

缴费人数
申报补贴项目

受惠

职工人数

申报

补贴金额
补贴比例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… ….. …. …. …. …. …. …. …. ….

总计 —— ——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处（科）负责人签字： 制表人签字： 报出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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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常见问题
问：哪些单位可以申报稳岗补贴？

答：本县所有依法足额缴纳失业保险的企业，可自愿申报稳岗补贴。

问：事业单位（如公立学校、医院）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申报稳岗

补贴吗？

答：不可以。

问：劳务派遣单位能否申报稳岗补贴？

答：可以，但只能申报劳务单位工作人员，不能以劳务派遣人员申报

稳岗补贴。

问：符合条件的企业，是指符合那些条件？

答：1、企业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；

2、企业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本市上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；

3、财务制度健全，管理运行规范。

问：2016 年度滨州市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多少？

答：2.14%。

问：企业申报稳岗补贴是否有时间限制？

答：有，符合条件企业于 6 月 30 日前，向其失业保险参保地失业保

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。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申请上年度稳岗补贴的，视

为放弃申请资格。

问：《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企业填报信息中“上年度企业

和个人缴费总额”应该如何填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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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“上年度企业和个人缴费总额”指的是上年度企业和个人缴纳的

失业保险费总额。

问：《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企业填报信息中“上年度缴费

基数总额”应该如何填报？

答：“上年度缴费基数总额”应为上年度 12个月缴费基数之和。

问：《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企业填报信息中“当地执行的

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%和 300%”应该如何填报？

答：滨州市“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”为 53400 元，建议填报

32040/160200。

问：《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企业填报信息中“上年度正常

减员人数”应该怎样填报？

答：“上年度正常减员人数”填报企业上年度减员总人数。

问：《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企业填报信息中“上年度裁员

人数”应该怎样填报？

答：“上年度裁员人数”指上年度因企业原因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

人数，不包括非企业原因解除、终止劳动合同的人员（如辞职、退休、

死亡等）。

问：《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企业填报信息中“上年度裁员

率”应该如何计算？

答：上年度裁员率=上年度裁员人数/ 上年度末职工人数。

问：申报表中的上一年度是指哪年？

答：指申报稳岗补贴年份的上一年。2017 年申报就填 2016 年的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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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稳岗补贴申报地是指单位所在地还是参保所在地？

答：失业保险参保所在地。

问:企业一年可以申请几次稳岗补贴？

答：一年只能申请一次。


